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的藏品体系，深化对

张之洞督鄂时期历史、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及武汉城市现代

化起源的科学研究与社会教育，依据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发

展定位与征集规划，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文物藏品。

一、征集范围

本次征集权属清晰，来源合法，具有历史、艺术、科学

价值，且与张之洞及武汉近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的文物藏品，

具体类别如下：

1.实物类：张之洞督鄂历史及武汉近代化进程中相关工

业、教育、军事、市政、城建等器物、器具。如建筑构建、

机器部件、标牌、服饰、碑刻、徽章、印章、匾额等。

2.文献类：张之洞督鄂历史及武汉近代化进程中相关文

献资料、出版物等纸质藏品。如著作、奏折、公文、手札、

书信、日记、教材、文凭、证照、图纸、报刊、出版物等。

3.影像类：张之洞督鄂历史及武汉近代化进程中相关影

像资料。如原版照片、底片、明信片、录音录影资料等。

4.复制类：对于张之洞督鄂历史及武汉近代化进程中部

分因故不便原物征集的珍贵稀缺文物，经所有权人授权，经

专业处理复制、复刻、复印，可用于展陈的展品。

二、征集方式

1.无偿捐赠：鼓励单位、个人无偿捐赠藏品，经鉴定入

藏后颁发捐赠证书，展陈标注捐赠信息，对贡献突出者给予



适当精神及物质奖励。

2.有偿征购：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所有者自愿出让的

藏品，经专家鉴定估价、规范谈判后，按程序签订征购合同、

支付款项并完善合法凭证。出让者有权要求征集方对藏品的

来源和交易过程进行保密。

3.授权复刻：珍贵文物不便转让的，经所有权人书面授

权，按专业规范复刻后用于博物馆展陈与学术研究。

4.借展代管：与文物藏品所有权方协商后签订借展协

议，明确藏品权属与保管责任，待博物馆运营后按协议展出

使用。

三、征集要求

1.文物藏品提供者须保证藏品来源合法、权属清晰、无

权属纠纷，对文物藏品合法性承担全部法律与经济责任。

2.提供者所提交文物藏品信息须未进入其他单位征集

流程，未收到征集结果前不得将该批次文物藏品提供给第三

方。

3.文物藏品达成征集意向并签订协议后，由提供方自行

妥善保管，做好防火、防盗、防潮、防损等措施，确保文物

藏品完好。

四、鉴定与确认

本次征集成立由文物鉴定、博物馆学、文物价值与市场

评估专家组成的评审组（不少于 3 人），执行利益相关方回

避制度，定期集中开展藏品鉴定与价值评估。

五、提交方式



1.有意者请登录汉阳区人民政府官网下载《张之洞与武

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信息登记表》，完整填写后提交。

2.提交渠道：信息填报表可直接发送至邮箱或密封邮寄

（快递）至武汉市汉阳区文化和旅游局：

电子邮箱：360540546@qq.com

邮寄地址：武汉市汉阳区墨水湖北路徐家大湾 372 号武

汉市汉阳区文化和旅游局文物藏品征集工作组

联系电话：027-84680613

3.本次征集信息截至 2026 年 6 月 30 日。

六、其他事项

1.本次征集实行“主管部门先行代征、管理运营机构承

接”的管理模式。

2.本次征集由汉阳区文化和旅游局代为组织实施，全程

公开、公平、公正，接受社会监督。

3.本次征集文物藏品的鉴定、协商、签约等环节严格按

照国有博物馆藏品征集规范执行，所有征集资料统一归档留

存。

4.协议签订后，文物藏品由提供方自行妥善保管，确保

文物藏品在移交前完好无损。

5.待管理运营方具备接收条件后，由汉阳区文旅局组织

文物藏品提供方与博物馆管理运营方办理移交，完成入库、

登记、建档等手续。

附件：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信息登记表



附件：

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文物藏品征集信息登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藏品提供者信息

提供者姓名/单
位名称

身份证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与藏品关系 □所有权人 □合法代理人（需附授权证明）

二、藏品核心信息

藏品名称

藏品类别

□实物类

□文献类

□影像类

□复制类

□其它（需说明）

所属年代

材质

尺寸（cm/g）
长: 宽: 高:

重量: 数量： 其它：

完残程度
□完整 □基本完整 □轻微残损

□严重残损

藏品来源
□家传祖传 □合法收购 □亲友赠与

□其他，请说明：



流传经历简述
（简要说明收
藏、流转过程）

三、藏品详细描述

外观与特征

历史背景与

价值

佐证材料

（见附件）

□照 片 □拓 片 □文献记录

□鉴定证书 □其它，需说明：

四、征集意向与权属承诺

意向征集方式
□无偿捐赠 □有偿征购 □授权复刻

□借展代管 □其它（需说明）

权属合法性

承诺

本人/本单位郑重承诺：所提供藏品来源合法、
权属清晰、无任何权属纠纷，未被查封、抵押，
未进入其他单位征集流程；在收到汉阳区文旅局
征集结果通知前，不将该藏品提供给第三方。若
隐瞒真实情况、提供非法藏品，自愿承担全部法
律及经济责任。

提供者签字（单位盖章）：

填写说明：
1.本表需如实、完整填写，字迹清晰；单位提供需加盖公章。
2.藏品照片、佐证材料可附后，与本表一并提交。
3.提交方式：电子版发送至征集邮箱；纸质版密封邮寄至征集工作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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